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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南分局 函

受文者：經濟部豐田(兼元長)產業園區服
務中心

發文字號：經園南營字第1150001825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來文頁面檔 (605249_1150001825_doc1_Attach1.PDF)

為因應枯旱期，請宣導廠商優先使用再生水、海淡水並落

實節水7%，請查照。
依據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115年3月26日經園投創字第
1150006028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經濟部豐田(兼元長)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斗六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
雲林離島式基礎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雲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民
雄(兼頭橋)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嘉太(兼中埔)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
朴子(兼義竹及水上)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新營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
官田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永康(兼新市)產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安平產
業園區服務中心、經濟部台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

副本：

地址：70955 台南市安南區科技公園大道1號3樓
聯絡人：陳怡玎
聯絡電話：06-3842980　分機：6319
傳真：06-3842979
電子郵件：ydchen2@bip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5年3月27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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豐田(兼元長)產業園區服
務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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